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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同意权开始，以删除权 （“被遗忘权”）收尾的一整套个人数据权利

建立在 “个人信息自治”的理念之上，体现了更高水平的个体权利保护，是对新媒

介技术及其催生的互联网社会的法律应对。一方面，这些权利具有绝对权的某些特

征，另一方面，它们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最佳适用场合为当事人为平等主体的

民事交易交往语境，包括２１世纪新兴的社交网络。于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决定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当被遗忘权指向对互联网上旧闻及其

搜索链接的删除时，则进入了新的语境，即新闻报道和信息自由对人格利益的侵

入。此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披露个人信息，决定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须考虑

所报道事件的公共属性、信息的时效性和报道对当事人将会造成的影响。将旧报道

置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焦，故个体人格

保护原则上应让位于信息自由。基于类似的利益衡量，应当认为，如源网址的公开

不构成侵权，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发生移除姓名搜索链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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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被遗忘权”成为一个热词。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文学色彩，这一概念受
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尤其要归功于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３日欧盟法院作出的冈萨雷斯案判
决。〔１〕在该案中，西班牙公民冈萨雷斯要求谷歌公司删除对报道其个人财产状况的网页所

设的搜索链接，让世界 “忘却”这段往事。经历重重诉讼，欧盟法院最终支持了他的请求。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讨论了四年多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简称 ＧＤＰＲ）。新规则将于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５日取代欧
盟 《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及其自由流动的个人保护第 ９５／４６／ＥＣ号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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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下称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成为欧盟在智能互联时代有关个人数据保

护的新宪章。该条例正式写入了 “被遗忘权”（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在我国当前的个人信息〔２〕保护法律文本中，并无 “被遗忘权”一词。但是，网络上

的被遗忘权已然进入了法官的视野。２０１５年，北京两级法院相继就中国 “互联网被遗忘权

第一案”作出了初审和终审判决。〔３〕加强对被遗忘权的研究，在我国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还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一、从数据删除权到互联网上的被遗忘权

　　 （一）被遗忘权中的传统元素：数据删除权

　　欧盟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１７条即为被遗忘权的规定，〔４〕但是，这个词只是出现
在括号里，类似于权利的小名，其大名为 “删除权”。从该条第 １款规定的内容来看，被遗
忘权首先是指对非法处理、错误或非必要等个人数据的删除权。

　　被遗忘权或可谓新概念，删除权却不是，它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浪潮的成果之一。当时，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个人信息无限制存储

乃至滥用的担忧。１９８３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人口统计案中表示：“考虑到自动化数据处
理在当今和未来的发展情况，个人对公开其生活事实的自我决定权需要特别的保护。这一

决定权首先受到如下情况的威胁，做出决策不再像以往那样去翻找人工制作的卡片和文件，

而是借助自动化的数据处理，从技术角度看，某个人的个人情况记录可以无限制地存储，

在任何时候不限物理距离地加以调取。如果公民无法知晓，谁在什么时间、因为何种原因

对他进行了解，那么这种社会秩序和许可这种社会秩序的法律秩序就与信息的自我决定权

不相协调。”〔５〕

　　１９８０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制定的 《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 （下称

“ＯＥＣＤ指南”）的序言和解释备忘录指出，普遍使用计算机处理个人数据，使得存储和处
理个人数据的可能性得到巨大扩张，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结合使得个人数据能够在几

秒钟内跨越国界乃至跨越大陆传输，进入地理上分散的成千上万的使用者的支配范围，形

成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数据网络，随之引发的信息泄露、滥用和错误之风险遂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因此，应对与个人数据有关的隐私保护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ＯＥＣＤ指南就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八项原则，即收集限制原则、数据质量原
则、目的特定原则、使用限制原则、安全保障原则、公开性原则、个体参与原则和责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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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个人数据，英美倾向于使用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欧陆倾向于使用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本文在同等含义上使用这
两个概念。

任甲玉诉百度公司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海民初字第１７４１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５）一中民终字第０９５５８号。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有关个人数据处理的诸项原则统一规定在第５条，其１（ｄ）规定，对不准确的信息
应及时删除或更正。《条例》的第１６条、第１７条则是对这一原则的贯彻，第１６条 “更正权”规定了数据主

体对不准确个人数据的更正权，第１７条为删除权 （“被遗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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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原则，这些原则随即成为国际公认的立法范式。〔６〕从这些原则出发，已经可以推出个人

数据删除权的存在。根据数据质量原则和目的特定原则，与预设的特定目的无关或者不准

确的信息自然在删除之列，对于超出特定目的而处理的信息不得保留，根据使用限制原则，

超出原定使用目的而披露、转移的个人信息当然也在删除范围。

　　不仅如此，ＯＥＣＤ指南第１３条 “个人参与原则”之 （ｄ）直接规定，个人应当有权对
与其有关的数据提出质疑，如果质疑是正确的，则有权要求对数据进行删除、更正、完善

或者补充，从而直接为个人信息主体确立了删除权。《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１２条 “数据主

体获取数据权”之 （ｂ）规定，成员国应当确保，对不符合指令规定的数据处理，尤其是数
据出现不准确或者不完整时，每个数据主体都有权要求从数据控制人 〔７〕处得到适当的修

改、删除或者屏蔽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ａｓｕｒｅｏ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同样明确了个人的数据删除权。〔８〕

　　上述由ＯＥＣＤ指南确立并得到广泛接受的原则同样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采纳，删除权亦
成为我国法下诸项个人信息权利的组成部分。〔９〕引发社会关注的中国 “ｃｏｏｋｉｅｓ软件侵权第
一案”即为典型的个人数据删除权纠纷。〔１０〕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百度公司未向原告朱

烨有效提示 ｃｏｏｋｉｅｓ软件的使用，就通过该软件收集了朱烨的上网记录，构成侵权。二审法
院推翻一审判决，认为互联网服务商收集和推送信息的终端是浏览器，没有定向识别使用

该浏览器的网络用户身份，收集的信息具有 “匿名化”特征，不符合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

要求，驳回了朱烨的诉请。

　　二审法院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保护个人信息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公民个人对其私人空间
的自我支配和对其私人生活及个人形象的自我决定，从而免受外界不请自来的干扰，因此，通

常使得他人锁定或较为容易地锁定特定自然人的存在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１１〕互联网服务

商使用 ｃｏｏｋｉｅｓ软件收集的信息一般包括用户上网轨迹信息和上网浏览器地址，这些信息使
得服务商可以轻易锁定特定人的生活空间，根据其关注的主题或其他特征，实现对公民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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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Ｆｌｏｗ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
ｔａ）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第一个重要的国际范本，对各国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较为零散的美国，其商务部于２０１２年提出 《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其中列举的原则与 ＯＥＣＤ指南并无二致。
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提出的原则与 ＯＥＣＤ指南基本相同。
在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中，“数据主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用以指代个人数据所指向的自然人，“数据
控制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用以指代对个人数据加以处理和利用的组织或个人。
本条规定是对指令第６条 “数据质量原则”的贯彻。指令第６条第１款 （ｄ）项要求，各成员国应当规定，个人
数据须准确并在必要情况下保持更新，应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确保不准确和不完整的数据被删除或者更正。

２０１２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 ８条规定，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
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网络信息，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起实施的 《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委会

联合发布）在主要内容上与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基本一致，亦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如５．２．３。２０１７
年６月１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第４３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
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

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９
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

家标准 （ＧＢ／Ｔ３５２７３—２０１７）第７．６规定了类似的删除权，该标准将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参见朱烨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２０１４）宁民终字第５０２８号。
例如，《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２条规定，为了实现指令的目的，“个人数据”指一切能够藉以辨认自然人的
信息；可辨别包括可以通过特定信息直接或者间接辨认，尤其是通过身份证号码，或者其他一项或者多项特

定的身体、生理、心理、精神、经济、文化或者社会的特征加以辨认。



人生活的精准干涉，已满足可识别性要件，构成个人信息。〔１２〕即使上网行为发生在公共场

所中的终端设备，诸如定向推送商业推广内容的干涉也仍然是针对实际操作该设备的个人。

　　对于可以识别出特定个人的信息，由个人来决定哪些可以披露、向谁披露及为何种目
的披露，这一自治权发端于隐私权，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密或者秘密保护，其更多

地指向隐私的另外一个维度，即个人自治。〔１３〕在这方面，欧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法

律机制。〔１４〕早在１９７０年，欧洲委员会议会全体大会在第 ４２８号决议 《大众传媒与人权宣

言》第１６条中已经将隐私权定义为 “受最小干涉的个人生活的权利”，前述德国联邦宪法

法院１９８３年的判决则第一次提出了 “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正是基

于这一自治理论设计了一整套个人数据保护机制。１９９８年，欧洲委员会议会全体大会在第
１１６５号决议 《隐私权》第５条中更明确宣示，考虑到存储和使用个人数据的通讯技术的新
发展，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应当被加入隐私权定义之中。２０００年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则

是第一个将个人信息自治权纳入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国际协定。

　　另一方面，包括删除权在内的个人数据权利固然具有对世特征，却也不是毫无限制，
涉及本人违法犯罪、不良信用记录乃至参与公共活动、从事职业活动等信息，需在个案中视

公共利益的需要予以不同程度的克减。例如，出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之需要，其违法犯罪记录

可能封存，却不必彻底删除；不良信用标记亦需要本人的诚信努力方能实现删除等等。〔１５〕

　　 （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的引入

　　基于上文可知，当被遗忘权指向对未经允许而收集、处理之个人信息，对错误、过时
或者非必要之个人信息的删除权时，内容上并无新意，就此项删除权，国际上已经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规则。媒介意义上的互联网不过是增加了一种新的数据采集、存储和传输工具，

对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同样适用已经形成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包括有关删除错误、

过时或者非必要之个人信息的规则。当然，这些规则的贯彻及其改进，包括删除权在内的

公民个人信息权利如何得到切实保障，仍然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那么，被遗忘权和删除权在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到底是两项权利还是一项权利；

如果是两项权利，它们各自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一项权利，何以会在一个法律条款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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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判决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１２条，然而该司法解释对侵权行为的列举本身就是不足的。比之司法解释更为周延的规定参见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 １条、第 ２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２９条。此
外，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２０条明确，能够单独或者相互结合识别特定个
人身份及行为隐私的信息构成网络公民个人信息，并列举了网络用户的网络认证账户和密码、ＩＰ地址、上下
线时间、网络浏览日志、网页地址、使用的搜索引擎关键词，公民个人的姓名、职业、家庭、婚姻、指纹、

音频、视频等作为示例。

ＯＥＣＤ指南第二段指出，一般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扩充传统隐私概念 （“独处的权利”）并确认一种更为复

杂的利益集合的倾向，这种利益集合被称为隐私与个人自由可能更为准确。

欧洲人权法院从 《欧洲人权公约》第 ８条中推导出这一新的隐私权维度。Ｓｅｅ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ｓＥＣｔＨＲ，Ｒｏｔａｒｕｖ．
Ｒｏｍａｎｉａ，４Ｍａｙ２０００，ａｐｐｌ．ｎｏ２８３４１／９５，§４３；Ａｍａｎｎｖ．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１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０．明确承认个人自治的自
我决定属于公约第８条 “尊重私人生活的权利”的判决，参见ＥＣｔＨＲ，Ｅｖａｎｓｖ．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７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６，
ｒｅｑ．ｎ°６３３９／０５（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ｎｄ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ｎ１０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７）；Ｔｙｓｉａｃｖ．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７，
ｒｅｑ．ｎ°５４１０／０３；Ｄａｒｏｃｚｙｖ．Ｈｏｎｇａｒｙ，１Ｊｕｌｙ２００８，ｒｅｑ．ｎ°４４３７８／０５。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１７条第３款规定对个人数据权利的限制，也就是例外条款，分别是：（１）行使表达
自由和信息自由的权利；（２）遵守法律义务或履行公共职责；（３）基于公共健康领域的公共利益；（４）公
共利益要求的档案目的、科学或者历史研究目的，或者统计目的；（５）法律请求的提起、行使和抗辩。



现两个权利概念。〔１６〕这需要从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说起。

　　欧盟立法者对数据删除权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基于以下两项事实：互联网上个人信
息的海量公开 （尤其以社交网络为代表）以及搜索引擎所具有的惊人搜索能力。〔１７〕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 ２．０时代到来，社交网络席卷世界，普通人在网络上展
现自我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在内的海量个人信息不断出现于网络，

理论上可恒久存在。问题是，这些个人信息的披露固然可能是自愿的，却不一定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生活中，人们为先前所做的事感到后悔并非罕见，对于那些一时冲动而不假思

索的披露，事后宁愿它们没有发生。年轻一代在社交主页上基于自我表现倾向而大量发布

个人信息，过上一段时间，又可能意识到起初的披露不成熟和不恰当，从而希望对信息予

以清除。如果发布信息的是未成年人，则其反悔的利益更为突出。但是，有证据显示，当

用户提出删除请求时，某些社交网站并没有完全响应，对用户所发布的个人信息并未加以

彻底删除，〔１８〕这一现象引起了欧盟立法者的担忧。〔１９〕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和欧盟司法专员雷丁女士在介绍有关被遗忘权的立法动议时特别提
到了社交网络带来的问题。她表示，对于和朋友保持联系、分享信息而言，社交网站是一

种伟大的方式。但是，如果人们不想使用一项服务，就应该可以顺利地清除其形象 （ｐｒｏ
ｆｉｌｅｓ）。为此，需要引入被遗忘权。〔２０〕

　　同样令欧盟立法者不安的，是互联网上个人信息泛滥背景下搜索引擎的强大能力。有
观点认为，互联网数据留存的永恒性与搜索引擎相结合，能够把最小的信息片段从其原来

所在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带到网络的表面。这些片段重新组合成的画像经常是芜杂的，〔２１〕

从而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用户发布在社交主页上的信息，当其被抓取到其他语境，

可能会被受众作另外的解读，这就是互联网搜索带来的脱语境化效果。〔２２〕

　　如果人们想要消除上述效果，就需要将社交网络上公开的个人信息加以删除，取消对
个人信息的搜索接口，从而使信息保留在本来的语境。同时，其他获得这些信息的第三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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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０１２年欧盟最初公布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草案）》第１７条的标题为 “被遗忘和删除权”。２０１４年 ３月，
经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的辩论和欧洲议会的表决，原第１７条标题 “被遗忘和删除权”

更改为 “删除权”。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ＧＤＰＲ最终文本第１７条定为 “删除权 （被遗忘权）”。

Ｉ．Ｓｚéｋｅｌｙ，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Ｆｏｒｇｅ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ｔ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Ｓ．Ｇｕｔｗｉｒｔｈ，Ｒ．Ｌｅｅｎｅｓ，Ｐ．ＤｅＨｅｒｔａｎｄＹ．Ｐｏｕｌｌｅｔ（ｅ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ｐｐ．３４７－３６３．
例如，奥地利法律学生 ＭａｘＳｃｈｒｅｍｓ等人向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投诉，在他们 “移除”个人主页信息很久之

后，包括发帖、私信、好友等信息仍然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网站保存。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ｏｒｇ／ＥＮ／Ｃｏｍ
ｐｌａｉｎｔ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ｈｔｍｌ．ＡｌｓｏＢｒｅｎｄａｎＶａｎＡｌｓｅｎｏｙ，ＪｏｒｉｓＢａｌｌｅｔ，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Ｋｕｃｚｅｒａｗｙ，Ｊｏｓ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ｅｂ２．０：ＡｒｅＵｓｅｒｓａｌｓｏＢｏｕｎｄｂｙ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５
－７９（２００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ＣＯＭ（２０１０）６０９ｆｉｎａｌ，ｐ．７．关于社交网站用户对其信息的失控问题，参见 Ｊ．Ｐ．Ｍｏｉｎｙ，Ｃｌｏｕｄ
ｂａｓ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Ｗｈｏ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ＣｙｂｅｒＬａｗ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４７－２１９。
Ｒｅｄｉｎｇ，ＷｈｙｔｈｅＥＵＮｅｅｄｓＮｅ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３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１０／７００．
ＣéｃｉｌｅｄｅＴｅｒｗａｎｇｎｅ，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３，ＥＵＲ２６４３４，ｐ．３．
关于社交网络引发的脱语境化风险，参见 Ｆｒａｎｃｋ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ｏｆ“Ｄ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ｏｒｋｓ．ｂｅ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ｆｒａｎｃｋ＿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１。



也应该将信息删除。正如雷丁女士所言： “上帝宽恕和忘记我们的错误，但互联网从来不

会，这就是为什么被遗忘权对于我们如此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在网络上浮动，

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应当拥有将他们的数据完全加以删除的权利。”〔２３〕上述诉求落

实到立法层面，就是赋予数据主体以反悔权，有权要求对先前自愿公开的信息予以删除。

　　欧盟２０１２年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草案）》对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１２条进行了
改造，形成名为 “被遗忘和删除权”的第１７条。该条中，被遗忘权是一个 “大遗忘权”概

念，它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扩张了的删除权，它既包含 《指令》第１２条 （ｂ）
针对不准确、不完整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又新增了数据主体撤回同意下的删除权。〔２４〕第二

部分内容是数据控制人的通知第三人义务，这一部分是对 《指令》第 １２条 （ｃ）的改造。
在 《条例 （草案）》中，通知的对象扩充为一切 “正在处理数据的第三方”。〔２５〕第三部分

则针对数据真实、合法性遭到质疑等情形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数据控制人也可以 （暂时）

不删除个人数据，但要对数据处理加以限制。这一部分是对 《指令》第１２条 （ｂ）的发展，
在指令中，使用的表述是 “更正、删除或者屏蔽”，在 《条例 （草案）》中， “屏蔽”被

“限制处理”（一般理解为不再处理数据）取而代之，更正权则另设条款 （第１６条）。
　　总体来看，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草案）》中的被遗忘权条款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对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中既有删除权规定的细化和发展，二是对该条例中既有的限制数据处

理权的澄清。〔２６〕但是，将删除权和限制数据处理权都塞入被遗忘权，将使这一权利过于庞

杂，因为两项权利的行使条件各异，特别地，对数据限制处理的结果是个人数据仍然存留

于数据控制人处，并没有达到完全 “遗忘”的效果。〔２７〕经过讨论，限制数据处理权最终被

移出草案第１７条，而成为独立的第１８条，与被遗忘权并列。如此一来，被遗忘权也就与删
除权等价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最终文本第 １７条中被遗忘权与删除权虽然以括号内和
括号外的形式出现，其实在内容上完全重合，“被遗忘”说明权利行使的目的，而 “删除”

则说明实现权利的手段。〔２８〕

·９２·

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同前引 〔２０〕。
从草案第１７条第１款规定的内容来看，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的情形包括：（１）个人数据对于实现
收集或处理之目的不再必要；（２）数据主体撤回了处理数据的同意，或同意的存储期限已过，而处理又没有其他
的法律依据；（３）数据主体就数据控制人依法定事由处理数据的行为提出了反对，数据控制人缺乏压倒性的
合法事由；（４）数据处理因其他原因而与本条例相抵触。与该款相比，《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１２条 （ｂ）
的规定则是，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对于不符合指令规定的数据处理予以更正、删除或者屏蔽，尤其是在数据

不完整或者不准确的情况下。两相对照，新规定中最主要的增加内容为数据主体基于撤回同意而行使删除权。

２０１２草案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当数据主体提出删除数据或者链接的要求，将个人数据加以公开的数据控制人
有义务将这一要求通知给正在处理数据的第三方，为此，数据控制人应当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包括采取技

术措施。与该款相比，《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１２条 （ｃ）的规定是，如数据控制人曾经向第三方披露个人
数据，则根据数据主体之要求而作出的更正、删除或者屏蔽亦应通知给第三方，除非通知是不可能的或者需

要付出不成比例的努力。两相对照，新规定将 “向第三方披露”修改为 “将个人数据加以公开”，并明确了

“删除链接”的请求。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ｐ．９．
有学者认为，应当在广义上理解被遗忘权，它既包括完全的被遗忘，即要求彻底删除，也可以包括部分被遗

忘，即在删除数据之外，选择其他数据处理方式。一是对数据加以匿名化。二是将数据从公开可访问转为访

问限制。三是停止某些形式的传播，但可以有其他形式的传播 （例如同意本人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但拒绝

永久置于互联网）。四是要求个人数据停留在原来的语境，不对数据制作索引或链接等。前引 〔２１〕，Ｔｅｒ
ｗａｎｇｎｅ文，第２７页。不过，这显然不是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最终文本的意思。

参见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序言第６６、６７段。



　　 （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条款的问题

　　欧盟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照顾 “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而以被遗忘权之

名作出的制度设计，是否与立法者的期许相匹配呢？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制度设计尤

其考虑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发明了 “反悔的权利”。虽然 《条例》就撤回同

意条件下的删除权规定得更明确，但是对于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删除问题，既有规则并非全

然无力。

　　社交网站上个人主页的创建通常基于用户与网站之间的合同，而对基于合同发生之数

据转移的法律控制早就存在。依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一切错误、不完整、非必要或超出

目的的数据均在删除之列。社交网络个人主页本为自我展示而建立，如果用户不打算继续

展示，那么取消展示自然是他的权利，网站应为此提供便利。当然，用户实施删除操作之

后，信息仍可能以某种形式存留于网站的后台，此时依数据质量原则和目的特定原则即可

推出网站的删除义务。实际上，网络服务商也认可这一义务。〔２９〕换言之，不是网站对公开

在个人主页上的信息加以删除，而是用户本人应当享有主动删除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最大

程度地保障 “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此外，若要真正实现雷丁女士有关被遗忘的设想，不

但需要规定数据主体的删除请求权，还应规定数据控制人不以删除通知为条件的删除义务，

例如约定的存储期限届满时的删除义务。〔３０〕可以考虑，由数据控制人对那些有存储期限的

个人数据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到期日，期限到来时，经系统自动提示，数据自动发生删除。

此即所谓 “默认删除”的隐私保护设置规则。〔３１〕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还为数据控制人设立了通知不特定第三人的义务，这似乎是一

个创举。《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１２条 （ｃ）规定，如果数据控制人将从数据主体处收集的
信息又披露给第三人，那么他在自己删除的同时，还有义务将删除要求通知给第三人。指

令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人获得和处理数据通常是基于数据控制人的许可和配

合，当控制人自己不再享有数据处理的权限，除了特定例外，第三人自然也失去了处理的

依据，而控制人恰好处在 （转）发送删除通知的最佳位置，数据主体则可能完全不知晓控

制人向哪些第三人转移了数据。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通知的对象扩大到因为个人信息公开 （例如社交网络的情形）

而获得这些数据的所有第三人，这恰恰给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打上了问号：〔３２〕个人信息一旦

公开于互联网，想要查明哪些人对其加以收集和处理，就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３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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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谷歌全球隐私顾问弗莱彻作为被遗忘权的强烈反对者，对个人拥有删除社交网络上数据的权利表示认同，认

为这一权利是合逻辑和不言而喻的。Ｐ．Ｆｌｅｉｓｈｅｒ，Ｆｏｇｇ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Ｏｂｌｉｖｉｏｎ，ＰｅｔｅｒＦｌｅｉｓｈｅｒ’ｓＢｌｏｇ，
９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ｐｅｔｅｒ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ｂｌｏｇｓｐｏｔ．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３／ｆｏｇｇ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ｒｉｇｈｔ－ｔｏ－ｏｂｌｉｖｉｏｎ．ｈｔｍｌ．
同前引 〔２０〕。
这一机制在欧盟一些成员国已经运用于刑事和治安记录。前引 〔２１〕，Ｔｅｒｗａｎｇｎｅ文，第 ２５页。Ｓｅｅａｌｓｏ
ＥＣｔＨＲ，Ｒｏｔａｒｕｖ．Ｒｏｍａｎｉａ，４Ｍａｙ２０００，ａｐｐｌ．ｎｏ２８３４１／９５．在德国，投入使用的 ｘ－ｐｉｒｅ软件即具有到期删除
功能，用户可为上传图片添加数字到期日，Ｓ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ｐｉｒｅ．ｄｅ／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ｄ＝６＆Ｌ＝２。
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１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１４６－１４７．
ＳｅｅＥＮＩＳＡ，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ｎｉｓａ．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条例》仅仅强调 “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通知，而没有结果要求。

即便如此，这一措辞还是取消了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对第三人有明确指向的好处，同时

又增加了法律的模糊性。

　　总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关被遗忘权的规定固然雄心勃勃，也许在某些方面充实
了个人数据删除权，但也因其涵盖过宽、语意模糊而需要司法及执法实践的澄清。〔３４〕

　　 （四）被遗忘权的新语境：冈萨雷斯案提出的问题

　　２０１０年３月，西班牙公民冈萨雷斯在本国起诉当地报纸 《先锋报》（Ｌａ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ｉａＥｄｉ
ｃｉｏｎｅｓＳＬ）、谷歌西班牙公司和谷歌公司。冈萨雷斯发现，在谷歌网站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
搜索结果列表中有对 《先锋报》网站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和１９９８年３月９日报道的链接，其
中一则提到冈萨雷斯因无力偿债而被法院强制拍卖不动产。冈萨雷斯宣称，他的债务危机

很多年前就已解决，要求报社移除或者更改网页，使得上述信息不再出现，或者采用技术

措施使得这些信息不在搜索范围，冈萨雷斯同时要求谷歌网站移除上述链接。

　　欧盟法院的终审判决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案：考虑到该消息对冈萨雷斯日常生活的影
响程度，且强制拍卖已经过了１６年，上述财务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得不准确、不相
关或者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因此基于姓名搜索得到的相关链接应当被删除；〔３５〕另一方面，

媒体网页上的信息属于 “为新闻报道的目的”，可受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９条 “表达自

由例外”保护而不必移除。〔３６〕不但如此，判决暗示，数据主体的删除权 （被遗忘权）只及

于基于姓名检索获得的搜索结果，不涵盖所有搜索结果，通过其他的搜索关键词或者直接

输入原始网址，网络用户仍然可以访问涉诉报道。〔３７〕

　　网络用户要求搜索服务商删除某些搜索链接 （网页快照应一并删除），通常是基于被链

接的内容存在着违法侵权，被侵权人有权基于 “通知—移除”规定，要求搜索服务商在接

到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不再为他人的违法侵权提供便利。〔３８〕冈萨雷斯本人要求移除链接

的理由同样如此。本案判决却不同寻常地宣称，源网站上的内容是合法的，可以继续存在，

但谷歌以姓名作为关键词为该网址设置链接却属不当，冈萨雷斯有权要求删除。

　　姑且不论冈萨雷斯案判决的逻辑问题，其提出的被遗忘权确实涉及对互联网环境下新
出现问题的调整，尤其是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１３·

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对于条款的可操作性，包括对未成年人保护加以专门强调的实际价值，欧洲议会内部均有分歧。Ｓｅ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Ｐａｃｋａｇｅ，７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２；前引 〔３３〕，ＥＮＩＳＡ意
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Ｄｒａｆ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
ｔｉｅ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Ｈｏ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Ｊ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１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３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Ｄｒａｆ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
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ＳｅａｎＫｅｌｌｙ，２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４８２ｆｒｏｍＡｍｅｌｉａＡｎｄｅｒｓｄｏｔｔｅｒ。
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ＳＬ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ｃ．ｖ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Ｃ－１３１／１２，§９３．判决的根据是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１２条
（ｂ）下对数据不准确或不相关数据的删除权。该指令第６条 （１）（ｃ）到 （ｅ）规定，即使最初是合法地收集
的准确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逐渐不符合最初收集处理的目的，也属于超出了目的。

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ＳＬ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ｃ．ｖ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Ｃ－１３１／１２，§８５．
判决作出后，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２９条工作组出台了一个指南，对判决中的原则加以阐释。该指南明
确，搜索服务商不能援引媒体的表达自由抗辩，但只需移除基于姓名搜索得到的链接。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４／ｗｐ２２５＿ｅｎ．ｐｄｆ．
参见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 （ＤＭＣＡ）第５１２节，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１４条至第 １７条，国
家版权局 《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２００５）第４条至第１０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



　　第一个问题涉及旧报道上网的合法性。因互联网的出现，出现了新的 “旧事重提”，即

媒体将以往的报道放在其网站上，公众可以随时浏览。一方面，公众浏览的仍然是从前的

报道，另一方面，不像在纸质媒体时代，人们须有特别的兴趣，专门抽出时间到图书馆、

档案馆等专门场所才能接触以前的报道，旧报道上网使访问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旧闻

随手可得。旧报道如涉及当事人过往的不当言行，可为后来人获知，进而可能发生对本人

的某种不利影响。对于这种可能性是否要予以消除，属于新类型问题。

　　第二个问题涉及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商的删除权。在冈萨雷斯案判决中，欧盟法院为
针对搜索服务商的删除权提出了两项理由：源网站的信息不准确或已经过时；姓名搜索服

务存在对个人的画像行为。〔３９〕原始网页没有错误或者违法侵权内容，姓名搜索链接应当删

除与否，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问题。

二、针对在线旧报道的被遗忘权：正当与否

　　在冈萨雷斯案中，原告希望报纸网站撤下早前关于其破产拍卖的报道，从而让曾经公
之于众的事实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与此类似的是，当事人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其多年以前

曾公开过的经历，其实质同样是主张自己的过往能被遗忘。凡此类问题，涉及新闻与信息

自由和人格保护之间的冲突。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当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诸项原则以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信息采集和处理为主要假设场景。
ＯＥＣＤ指南的序言和备忘录指出，考虑到个人数据自由流动 （包括跨边界流动）的必要和有

益性，如果各国在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就会给经济活动，给诸如银行业

和保险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干扰。确立稳定可预期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实现对现代数据处理

技术之潜力的充分发掘。〔４０〕

　　因此，包括同意权、撤回权、知情权、反对权、查询权、删除权等在内的一整套个人
信息权利，其主要适用对象乃是民事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利用个人信息行为。也

正是基于民事活动尤其是经济领域 （最典型的莫过于合同场合）中的当事人地位平等，上

述权利才能不区分数据主体的身份，而是 “国王、平民”一体对待。一位官员在与银行讨

论财产抵押事项时，只有基于他的同意，银行才能获知他的财产状况，抵押结束后，在要

求银行删除或限制利用其个人数据方面，该官员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权利。如果将语境转

换为依法进行财产申报，则情况会完全不同，彼时该官员非但不享有同意权，相反负有如

实申报的义务。

　　当争议的对象转换成媒体报道的正当与否，问题的语境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里已经
不再是公民与某家银行、协会、旅馆或电商之间的民事交易语境下的意思自治与否，而是

涉及新闻报道自由对人格利益的侵入问题。

　　媒体服务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是公众了解其关心的问题及事件的渠道，对于自曝于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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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ＳＬ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ｃ．ｖ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Ｃ－１３１／１２，§６２，§８９．与冈萨雷斯案判决和第２９条工作组的指南
相比，《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并没有禁止姓名链接的明确措辞。

“协调各国的隐私立法，在保护此项人权的同时，防止数据的国际流动中断”。ＯＥＣＤ指南序言第３段。



公众视野的人，对于自愿或偶然卷入公共事件的人，媒体往往予以描绘。〔４１〕“新闻媒体有

正当进行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权利。对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

知名度以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社会主体，一般社会公众对

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由此

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４２〕即便一个人置身公众视线之外，他的某些行为乃至

发生在其身上的事件也可能因为吸引了公众的关注而成为报道对象，例如某考生荣登高考

状元，或者某人独自深入极荒之地探险等。一般来说，报道越是充分披露，其内容也就越

加丰满逼真，而还原事实的程度越高，越能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越有助于公众对事件作

出分析和判断，越能够增加受众对媒体的信任。相反，如果媒体永远只是用 “某某某”来

指代当事人，亦不详述其所来自，那么，不但报道难以激发公众的阅读兴趣，甚至连媒体

的公信力也会下降，媒体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报道对个人信息的披露越是准确充分，当事人因之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就可
能越大，如为负面报道，易受众口铄金之苦，甚至可能遭到物理性伤害。因此，当个人信

息自决与媒体披露发生冲撞，此时的法律操作主要不是基于市场竞争秩序而贯彻诚信原则，

而是在媒体披露的价值与披露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间加以权衡。

　　在美国案例迪亚兹诉奥克兰论坛报案中，原告曾接受变性手术的隐秘事实为媒体所披
露，〔４３〕法院衡量之下，判给原告７７．５万美元赔偿。判决写道：与被告的主张相反，我们
没有发现该信息与迪亚兹的适任性之间有什么关联。她是变性人的事实并不有损于她的诚

实和判断能力……被告主张，女性社会角色的改变使得这则报道具有新闻价值。这种辩解

空洞无力。这篇文章的主题无论如何都不是启发公众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琼斯以迪亚

兹为代价来玩弄幽默的意图揭穿了这则文章意在教育读者的所有伪善面目。琼斯知道，只

要他将该事公诸于众，迪亚兹便会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但是，他还是将迪亚兹变成人们

嘲弄的对象，进一步羞辱了迪亚兹。……陪审团可以合理地从这些事实中推论出，琼斯这

么做的目的是凌辱或羞辱迪亚兹……。〔４４〕

　　迪亚兹案涉及的信息是纯粹的个体私密，然而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产生的信息并非都是
如此，诸如担任公职、接受采访、参与公众性活动乃至从事职业，都不同程度地与外部发

生联系，由此产生的很多信息也关乎公共利益。一些个人信息甚至可以从起初的单一属性

转变为具有双重属性。例如，某人是一家上市公司排名第十一位的股东，且持股比例不超

过５％，此时持股情况还是他的个人信息。一旦排名靠前的股东出售股票，使他跃升为公司
第十大股东，他的相关信息就变成了应当公开的信息。〔４５〕再如，在某些国家，某位女士的

财产状况本来也是个人信息，而一旦她的先生成为政治领导人，她作为妻子的财产情况即

进入公众有权关心的范围。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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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不得拒绝自己成为新闻报道的背景。参见德国艺术作品著作权法第２３条第１款。
新京报社与世奢会 （北京）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名誉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三中民终字第６０１３号。
Ｄｉａｚｖ．ＯａｋｌａｎｄＴｒｉｂｕｎｅ，１８８Ｃａｌ．Ｒｐｔｒ．７６２（１９８３）．
［美］约翰·Ｄ．泽莱兹尼：《传播法：自由、限制与现代媒介》，张金玺、赵刚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７４页。
参见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２１条关于年度报告的规定。



　　 （二）可得旧事重提与否的衡量要素

　　在进入有关互联网上放置旧报道的讨论之前，重温有关传统媒体旧事重提的法律经验，
可以为新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这些经验显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披露当事人的

个人信息，决定于报道的事件具有多强的公共属性，决定于信息的时效性和报道对当事人

将会造成的影响。

　　从要素衡量的角度，首先是看当事人卷入的事件有多强的公共属性。事件越是关系公
共利益，当事人的行为越是触及法律，媒体披露的价值就越大。小人物的轻微违法或许不

需要太多的公众关注，但是大人物一次小小的以权谋私也值得最大限度的曝光。以刑事犯

罪为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罪行对法律秩序和个体法益的侵害，公众对受害人的同

情，对此类犯罪再次发生的恐惧以及防范的努力，原则上构成公开犯罪及犯罪人细节的理

由。犯罪事实、作案手段和严重程度越是超出一般的犯罪，传播价值就越大，对犯罪及其

动机以及对犯罪追查的了解渴望就是一项有正当性的利益。〔４６〕

　　其次是看报道的时效性，也就是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关联度。报道内容越为最近发生的

事件，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越紧密，公众了解相关情况就不仅仅是获得知识上的增益，还

关乎其行为决策。因此，就犯罪行为所作的实时报道，公众的信息利益优先。在犯罪人即

将释放之时或久已开始新的生活后，进行持续、重复、面向广泛受众群的旧事重提，则意

味着对犯罪人进行新的社会惩罚，对其再社会化将构成威胁，〔４７〕原则上不具有正当性。〔４８〕

　　还要看报道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与报道的类型和方式方法也有关联。〔４９〕在著
名的雷巴赫案第一季、〔５０〕第二季〔５１〕两个案件的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前一个案件

中支持了原告的禁播请求，在后一个案件中却态度相反。雷巴赫案第一季中，犯罪人行将

释放，如果不阻止对行为人指名道姓、呈现其相貌的纪录片播出，将导致当事人再社会化

的重大困难，因此宪法法院支持了禁播请求。〔５２〕而在雷巴赫案第二季中，宪法法院指出，

电视台对犯罪行为人使用了虚构的姓名，剧中也没有出现其相貌，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不会

因为电视剧的播出而受到危害。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对于那些原本对案件知情的人而言，

他们对于行为人的认知已经确立，电视剧的播出不会改变什么；对于好奇的不知情者，有

些人可能经过仔细调查而获得行为人的姓名，但这种危险非常之小。尤其是，事情过了三

十年，一般人都会想到，案件中的当事人垂垂老矣，对他们加以抵制或进行负面评价的可

能性通常已经消逝。而就涉诉电视剧而言，固然表现的是当年旧事，但也并非仅有娱乐性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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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ＢＧＨ，ｖ．１５．１２．２００９－ＶＩＺＲ２２７／０８．
ＢＶｅｒｆＧＥ３５，２０２（１９７３．６．５）（ＬｅｂａｃｈＩ）．
参见美国著名案件 “红色和服”（ｒｅｄｋｉｍｏｎｏ）案，Ｍｅｌｖｉｎｖ．Ｒｅｉｄ，２９７Ｐ．９１（Ｃａｌ．１９３１）。
德国宪法法院认为，在判断报道的妥当性时，有必要根据播送的类型加以区分。通过电视进行这种报道比之

广播或者报纸杂志造成的侵害远为严重。这首先是由于视觉效果以及图片和声音的结合，尤其是由于电视报

道的传播广度。同时，相比于纯粹的文字、图片报道，由于纪录片的形象性和写实性，在受众那里，一件严

重刑事犯罪的呈现将会引起更强烈和更持久的针对罪犯的情绪，观众会产生这样的幻觉，相信犯罪人在其真

实生活中就像纪录片中所呈现的那样，从而得出了关于犯罪人的不完整的负面形象。ＢＶｅｒｆＧＥ３５，２０２（１９７３．
６．５）（ＬｅｂａｃｈＩ）．
ＢＶｅｒｆＧＥ３５，２０２（１９７３．６．５）（ＬｅｂａｃｈＩ）．
ＢＶｅｒｆＧＥＡｆＰ２０００，１６０（１９９９．１１．２５）（ＬｅｂａｃｈＩＩ）．
ＢＶｅｒｆＧＥ３５，２０２（１９７３．６．５）（ＬｅｂａｃｈＩ）．



质，而是以电视剧形式再现历史视点，呈现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尤其是案件的追诉和公

众的反响，以及案发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相当的公共价值。〔５３〕

　　在中国 “被遗忘权第一案”中，原告任甲玉希望其曾供职于陶氏公司的经历能够被遗

忘，然而法院认为，任甲玉确曾在陶氏公司从事过相关的教育工作，涉诉工作经历是任甲

玉最近发生的情况，由于任甲玉仍在企业管理教育行业工作，涉诉行业经历与其目前的个

人行业资信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及时效性，保留这些信息对于包括任甲玉所谓潜在客户或学

生在内的公众知悉任甲玉的相关情况具有客观的必要性。〔５４〕法院正是从信息的时效性和公

共属性角度论证了公众了解相关信息的正当性。

　　质言之，如果事件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且为实时报道，则当事人利益退居其次；如果报
道的公共属性和时效性均较弱，而披露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甚巨，则不宜再次聚焦。当然，报

道时也要注意比例原则。对于一项严重刑事犯罪，实时报道不但有权指名道姓，出现行为人的

照片，还可以涉及他的个人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与其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对于理解其动机和行

为前提有启发，对于评价行为人的过错有帮助。〔５５〕对于轻微违法，则通常并无必要。

　　 （三）互联网存档的妥当与否

　　作为新的传播媒介，互联网不仅提供新闻，也为人们了解旧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海量数据库。互联网上的旧闻可能是媒体通过纸面、无线电等媒介传播后，又将报

道内容置于网站，还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以互联网传播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导

致的后果都是报道内容恒久地供在线访问。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个人经历的报道，哪怕是早年的经历，也因为互联网访问的
便捷性而带有了某种 “保鲜”的味道。当事人通常不希望自己早年的负面经历为网络用户

甚至是自己周边的人通过网络查知，那么，他对此类内容是否拥有被遗忘权？由上文论述

可知，解决旧报道上网问题的方法同样是利益衡量。〔５６〕

　　互联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新近发生的事件的传述，还在于其保存历史的功能。将不
再具有实时性的报道放置于互联网，供有兴趣的用户查阅，也是媒体履行其公共责任的表

现，〔５７〕如此才能够保障公众更加充分的知情和参与民主社会的意见形成。〔５８〕在前网络时

代，保存历史往往要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例如图书馆、档案馆等，这同时也提高了公

众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门槛。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消除了这一门槛，其存档功能应予肯定。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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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ＢＶｅｒｆＧＥＡｆＰ２０００，１６０（１９９９．１１．２５）（ＬｅｂａｃｈＩＩ）．
前引 〔３〕，任甲玉案。
例如，２０１２年，《南方周末》以 “西安日系车主颅骨被砸穿案嫌犯：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为标题，报道了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的嫌犯的生活点滴。这些细节有助于公众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ｈｔｔｐ：／／ｐａｇｅ．ｒｅｎｒｅｎ．
ｃｏｍ／６０１００１３７２／ｎｏｔｅ／８７５６０６２０４？ｏｐ＝ｐｒｅ＆ｃｕｒＴｉｍｅ＝１３５０１０７８１３０００．
ＳｅｅＥＣｔＨＲ．，Ｃａｓｅｏｆ?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ｒＲｕｎｄｆｕｎｋｖ．Ａｕｓｔｒｉａ，７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３５８４１／０２．欧盟法院认
为，档案的教育和历史研究意义彰显于向社会自由开放之时，若将非公开性的档案内容公开，则要注意与其

他社会主体的权益保障相平衡。ＳｅｅＣＪＥＵ，１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Ｃ－７３／０７（Ｓａｔａｍｅｄｉａ）．
德国广播州际协议的第１１ｄ条第２款第４项专门规定了这一媒体肩负的广泛任务。根据该规定，公共广播电
视组织的任务包括提供时间上没有限制的时事和文化内容档案。

在时代报业一案中，欧盟人权法院判决认为，报纸档案对于教育和历史研究构成重要的来源，尤其是因为它

们面向大众开放并且免费。互联网条件下，报纸存档构成新闻业的第二职能。相对于新闻报道，欧洲人权法

院许可成员国在权衡存档价值时有更大的裁量空间。Ｅ．Ｃｔ．Ｈ．Ｒ．，Ｔｉｍｅ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Ｎｏｓ．１ａｎｄ２）ｖ．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ａｐｐｌ．ｎｏ．３００２／０３ａｎｄｎｏ．２３６７６／０３，§４５．



　　互联网上的公众注意力是分散的，旧报道上网不等于新闻聚焦。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
放在新闻上，放在网站首页或主要页面，当旧闻仅仅存在于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意味着其

引发关注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寻找这一信息需要付出搜索成本。考虑到旧闻已经处在公

众的注意范围之外，搜索这一信息者更可能是对此有研究需要的人，其范围一般是有限的。

换言之，旧报道虽然时效性不强，但其对当事人的影响也远逊于新闻聚焦，而将这样的报

道从网站的非显著位置加以删除，却删除了历史和人们了解历史的便捷途径。

　　２００９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涉及网站的档案性存储行为是否合法的案件中认定，
当一则旧报道仅仅存在于网站的非主要页面，并被标识为旧报道，而且报道内容本身真实

客观，那么，报道就不会将原告 “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或以某种方式将原告重新 “拉到

公众聚焦之下”，因而可以继续存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指出，普遍的删除权将会对意

见和新闻自由发生阻吓效果，将束缚信息和通讯流转。如果放在旧报道页面上的文字因为

过上一段时间或基础情况发生了变动就不得继续存在，如果媒体有义务不断地对存在网站

上的全部报道进行合法性审查，意见自由和媒介自由就被不合理地限制了。考虑到此类审

查要付出的人力和时间花费，相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后果：媒体要么完全不公开档案或者

在初次播送时就去掉日后会让在线档案变得违法的内容，这首先是犯罪人的姓名。然而，

这些内容本来恰恰是公众有权利知道的。〔５９〕

　　２０１７年１月，日本最高法院亦就一个被遗忘权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下级法院关
于原告享有删除旧报道链接之权利的判决。最高裁判所认为，移除搜索结果与否，需要权

衡信息的重要性与向大众提供该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原告将会蒙受的名誉损害。原告多年

以前因触犯反儿童卖淫法而获罪的事实，属于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隐私，但儿童卖淫是针对

儿童的性剥削与性虐待，在社会上受到强烈谴责，公众了解这一事实的公共利益依然十分

重要，因此，无法认定不公开发表事实的法益优先。〔６０〕

　　由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其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集，故当事人的
人格保护应让位于信息自由，互联网上的旧报道原则上应允许其以原貌存在。正如德国联

邦最高法院所言，人格保护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完全免于对与其人格相关事件的报道，

即便是法律制裁，也不导致行为人获得不受限制的让行为消失于公众视野的请求权。〔６１〕

三、针对搜索引擎的被遗忘权：移除姓名搜索结果与否

　　在冈萨雷斯一案中，冈萨雷斯要求移除原始网页，并要求移除搜索商设置的姓名搜索
链接，欧盟法院支持了后一请求，理由有二，一是原始网页信息已经过时、不准确 （不反

映当前状况），二是姓名搜索导致对当事人的画像。〔６２〕报纸网站上的报道确实不反映冈萨

雷斯的当前经济状况，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则旧报道，至于其内容则准确客观，因此，欧盟

法院的第一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其第二项理由是否有说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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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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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ＧＨ，ｖ．１５．１２．２００９－ＶＩＺＲ２２７／０８（Ｓｅｄｌｍａｙｒ）．
平成２８年 （许）第４５号，平成２９年１月３１日第三小法廷

!

定。

ＢＧＨ，ｖ．１５．１２．２００９－ＶＩＺＲ２２７／０８．
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ＳＬ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ｃ．ｖ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Ｃ－１３１／１２，§３７．



　　 （一）以侵害画像权作为取消姓名搜索之理由的妥当与否

　　欧盟法院认为，姓名搜索使得任何网络用户能够随时通过搜索结果列表得到互联网上
有关特定人的信息的结构性的概貌，从而建立起这个人的细节性画像。没有搜索引擎，这

些信息之间的关联不会浮出水面，至少发现这种关联存在着极大的困难。〔６３〕这种画像行为

要预先得到被画像者的同意。〔６４〕

　　问题是，即便按照欧盟法院的说法此中存在着画像行为，实施者也不是搜索服务商，
而是网络用户，搜索服务只是为用户画像提供了便利。当然，欧盟法院为了加强个人信息

保护，断然将画像的预备阶段也纳入禁止范围，亦非不可，然而，网络用户根据浏览所得

信息而对特定人画像，是否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意义上的画像行为，同样存疑。据 《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第４条所下定义，“画像”是指任何形式的对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处理，表现为
使用个人信息来评估某个自然人的个体特点，尤其是用于分析或者预测与该自然人工作表

现、经济状况、健康、个人喜好、兴趣、可信赖性、行为、位置或活动有关的特征。〔６５〕画

像行为的特征是 “通过自动化处理以呈现自然人的个体特点”。在冈萨雷斯案中，搜索服务

商的 “自动化处理”并非旨在呈现自然人的个体特点，而网络用户则未实施 “自动化处

理”，欧盟法院以所谓画像作为删除的依据，值得商榷。

　　即便勉强承认姓名搜索也是画像，亦不能自然得出欧盟法院的结论。因为，欧盟法院
强调了姓名搜索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却未提及此类搜索之于信息社会的重大价值。当人

们想要了解某人，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姓名搜索 （考虑到重名颇为常见，还可能加上其他

搜索关键词）。现代社会中，姓名搜索不限于经典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其他人因其职业或者

参与某项社会生活的关系，都可能成为姓名搜索的对象，例如学生对某位导师的搜索，患

者对某位专家的搜索，投资人对某位企业家的搜索等等。很多情况下，对公共事件的搜索

也是通过姓名搜索实现的，因为事件中最容易被记住的往往是当事人的姓名。

　　一概禁止姓名搜索，意味着上述正当搜索无法进行，构成对信息自由的严重伤害。即
使将限制缩小为对普通人禁止姓名搜索，也意味着搜索服务商要预先区分公众人物和普通

人，仍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还要考虑到，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之间本来就存在角色

互换的可能。

　　画像并不是一件新事物，而是古已有之。日常生活中，某人与某人见面，自会根据彼
此间言谈举止相互形成一个印象，这就是画像。某人向外界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

生意伙伴，也是根据自己先前的画像。可见，画像并非洪水猛兽，也不全然有害，它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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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ＳＬ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ｃ．ｖ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Ｃ－１３１／１２，§８０，§８７．Ｓｅｅｔｏｔｈ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ＪｏｉｎｅｄＣａｓｅｓＣ－５０９／０９
ａｎｄＣ－１６１／１０ｅＤａｔ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Ｕ：Ｃ：２０１１：６８５，§４５．ｈｔｔｐ：／／ｃｕｒｉ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ｊｕｒｉ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ｊｓｆ？ｔｅｘｔ＝＆ｄｏｃｉｄ＝１１１７４２＆ｐａｇｅＩｎｄｅｘ＝０＆ｄｏｃｌａｎｇ＝ＥＮ＆ｍｏｄｅ＝ｌｓｔ＆ｄｉｒ＝＆ｏｃｃ＝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１＆ｃｉｄ＝
３５８３７０．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２１条 “反对权”第２款规定，当数据为直接营销之目的而加以处理时，数据主体有
权在任何时间反对包括画像在内的个人数据处理。第２２条 “自动化的个体决策，包括画像”规定，数据主体

有权不作为单纯依据自动处理过程所作出的对他产生法律效力或者类似的重大影响之决定的对象，包括画像。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１５条规定，数据主体有权不受仅仅基于自动化个人数据处理所作出之决定的约束，
如果该决定会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或者重大影响。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８日颁布的 《关于欧共

体机构和组织在处理个人数据中的个人保护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规章》（４５／２００１）第１９条作了相同规定。
因此，所谓 “画像权”不尽是新事物。



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常态。公众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公开渠道获得特定人信息，形成关于

这个人的某一方面或整体印象，并无不当之处。搜索引擎是互联网的路标，没有这个信息

枢纽，互联网的运转是不可想象的。要求搜索引擎承担过重的义务，就过分忽视了不断创

新的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

　　 （二）如何看待搜索服务

　　欧盟法院提出之理论的新意在于 “源网址有权保留其内容，对源网址设立的姓名搜索

链接则应删除”，所以如此，乃因搜索服务商为数据控制人，〔６６〕其行为因而落入 《个人数

据保护指令》的规制范围。然而，事情不能一概而论。

　　搜索服务商的确可能通过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搜索痕迹对用户进行画像，
此时其身份确为数据控制人，但是，这一画像结果并不披露给网络用户，而是供搜索商及

其商业伙伴利用。朱烨案的情况就是如此。〔６７〕而就普通的搜索服务而言，搜索服务商与个

人信息保护法上的数据控制人在行为特征上有显著区别，数据控制人是将个人信息 “作为

个人信息”加以收集和处理，搜索引擎则不尽然。搜索服务发布的源网址信息只是其中一

小部分，这些信息仅仅是为了让用户判断是否有必要去浏览源网址。对所抓取和作为搜索

结果加以发布的信息，搜索服务商并不实施编辑控制，因此，其既不属于典型的数据控制

人，也不是出版者 （新闻媒体），而是单独的一类主体即索引信息提供者。

　　假如说搜索引擎收集了个人数据的话，乃是因为这些数据恰好包含在网页信息之中。
爬虫程序所浏览的网页是向搜索引擎开放的，此时，搜索引擎有权假定信息的抓取已经得

到了被搜索网站的同意。搜索链接显示的片段信息如果包含了普通人的受保护隐私信息，

本人可以要求删除。但这个时候的法律依据并非所谓画像权，与姓名搜索链接的合法性无

关，而且源网址中的相关信息也应当删除。〔６８〕

　　欧盟法院删除姓名搜索链接的用意无非是给想要了解特定人者制造困难，问题在于，
在源网址内容并未违法侵权而可以公开的情况下，何以要对个人保护到如此细密的程度？

我国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１６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
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五年，超过五年的，应当予以删除。在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内，信息

主体可以对不良信息作出说明，征信机构应当予以记载。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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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２条规定，“处理个人数据”是指对个人数据的任何操作或者一系列操作，例如收
集、纪录、组织、储存、改编、变更、检索、咨询、使用、披露、传输、散播，或者对数据进行排序、组合、

阻滞、清除、破坏，不论是否通过自动的方式。“数据控制人”是指单独或者共同决定处理个人数据的目的

或者处理方式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其他组织等。

ｃｏｏｋｉｅｓ软件专门收集网络用户的浏览记录，进而向其推送与浏览记录相关的广告，这中间就存在着一个画像
行为。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２００２年 ７月 １２日通过的 《关于电子通信领域个人数据处理和隐私保护的第

２００２／５８／ＥＣ号指令》中，序言第２４段指出，电子通信网络用户的终端设备以及这些终端设备上存储的任何
信息都是用户有权要求保护的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诸如间谍软件、网络窃听器、隐藏的识别器等能够在用户

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其终端设备，以获取和存储信息，或者跟踪用户，可能严重侵犯用户隐私。使用此类设

备必须基于合法目的并以用户知情为前提。序言第２５段特别指出，ｃｏｏｋｉｅｓ同样具有收集用户信息的功能，但
可以用作合法目的，如果清晰而准确的告知 ｃｏｏｋｉｅｓ或者类似技术的使用目的，以确保用户知情并同意，可以
使用 ｃｏｏｋｉｅｓ。
确实存在着通过搜索引擎得到某个普通人大量生活信息的可能，这主要来自于社交网络。但是，此时的个人信息

保护责任不在于搜索引擎或者网络用户，而在于本人及社交平台服务商。２０１５年１月，美国加州第５６８号法案正
式生效，该法案要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网站巨头允许加州境内未成年人删除自己的上网痕迹，称为 “橡皮

擦法案”。法案条文见：ｈｔｔｐｓ：／／ｌｅｇｉｎｆｏ．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ｃａ．ｇｏｖ／ｆａｃｅｓ／ｂｉｌｌＮａｖＣｌｉｅｎｔ．ｘｈｔｍｌ？ｂｉｌｌ＿ｉ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ＳＢ５６８。



不良信息如继续存在于征信机构，将会对信息主体的生活造成现实妨碍。而在冈萨雷斯案

中，认为搜索冈萨雷斯的人看到１２年前的旧报道，将得出冈萨雷斯目前财政状况非常窘迫
的结论，则无疑过分低估了人们的智商。

　　事实上，欧盟法院在论述搜索引擎 “应对数据主体保护负重大责任”之后，话锋一转，

又表示，当数据主体依据基本权利而要求个人信息不能通过检索提供给公众时，还需要证

明，其基本权利大于运营者的经济利益以及公众通过搜索获得信息的权利。为此，需要考

虑数据主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公开数据对数据主体产生的影响程度。〔６９〕兜了一大圈后，

法院重新回到了利益衡量的思路，这说明，欧盟法院提出的理论不但逻辑不通，而且没有

实用价值。将数据控制人身份简单套用到搜索服务商身上，是一种教条主义。

　　到目前为止，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仍然是 “通知—取下”规则和

以红旗标准为代表的过错赔偿责任。传统的 “通知—取下”规则和红旗标准能够帮助权利

人删除第三方网页上不完整、错误、侵犯名誉权或隐私权等人格权的内容乃至相关链接。

而以所谓画像权为名禁止搜索服务提供基于姓名的搜索结果列表，则值得商榷。在判定源

网址不侵权的情况下，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才可能发生移除姓名搜索链接的后果。〔７０〕不能

借助画像权不当地扩大个人信息保护范围，使得某些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被强行划入

私人领域。〔７１〕

　　 （三）搜索关键词的算法设置与旧事重提

　　在任甲玉案中，法院认定 “相关搜索”内的词条不论在排序还是内容上都处于不断变化
的状态，系对广大网络用户检索与 “任甲玉”这一词条相关内容的行为的客观反映，其既

非被检索的网络信息本身，又非百度公司专门针对任甲玉主观控制或创造的负面词汇。〔７２〕

　　百度下拉框中出现的搜索关键词常常是两个或三个词联袂出现，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搜
索算法加以设置。例如，网络爬虫在事先的抓取中，计算出包含 “任甲玉”的网页中 “陶

氏”一词出现频率很高，于是，算法即在用户搜索 “任甲玉”的下拉框中安排跳出 “任甲

玉”“陶氏”。算法还可能设置为，用户通过搜索 “任甲玉”而打开的网页高频出现 “陶

氏”一词，积累到一定数量，这一组合即出现在下拉框中。还可以是如下情形：用户在搜

索时即键入 “任甲玉 陶氏”关键词组合，积累至一定频次，算法将该组合设置为下拉框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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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ＳＬ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ｃ．ｖ．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Ｃ－１３１／１２，§８１，§９７．
２０１４年５月冈萨雷斯案判决作出后，根据第三方机构所作的调查，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谷歌收到了超过３０万个删
除要求，涉及超过１００万个网址，谷歌拒绝了半数以上的请求。而被拒绝的人中向本国主管机关提起申诉者
不超过２％，在至少１０个国家里，甚至低于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ＧｉｖｅＧｏｏｇｌｅＦｉｎａｌＳａｙｏｎ“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ｈｔ
ｔｐｓ：／／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１３０５９０．
不可否认，德国的 ＬｅｂａｃｈＩ案体现了较高水平的个人信息保护，如果该诉讼发生在美国，法院的判决结果可
能相反。美国法院判例确认，在审判或其他公开程序中看到或听到的信息可以公开报道，即所谓公开记录特

许权 （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即便涉及的是强奸致死受害者的名字。自 １９７５年至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作出４个判决，所有判决均支持了媒体的报道自由，无论政府机构本身应否公
开相关信息，媒体均可信赖国家机关如法院、警察局提供的消息而予以公开报道。ＳｅｅＣｏｘ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ｏｒｐ．
ｖ．Ｃｏｈｎ，４２０Ｕ．Ｓ，４６９（１９７５）；ＴｈｅＦｌｏｒｉｄａＳｔａｒｖ．Ｂ．Ｊ．Ｆ．，４９１Ｕ．Ｓ．５２４（１９８９）；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Ｖ．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４３０Ｕ．Ｓ．３０８（１９７７）；Ｓｍｉｔｈｖ．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４４３Ｕ．Ｓ．９７（１９７９）．
法院认定，百度公司在 “相关搜索”中推荐涉诉六个词条的行为，既不存在使用言辞进行侮辱的情况，也不

具有捏造事实传播进行诽谤的情况，亦不存在干涉、盗用、假冒本案任甲玉姓名的行为。参见北京市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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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关键词。任何一种设置都是为网络用户提供搜索上的便利。如审理法院所认定的，搜索

引擎 “相关搜索”出现的相关搜索词系机器通过统计与当前搜索词相关联的词条在过去一

定时期内的使用频率而自动生成，并非由于百度公司人为干预。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算法，最终结果都是将任甲玉和陶氏联系起来。对于那些原本不
了解任甲玉的人而言，这一关键词组合已经向其传递了任甲玉与陶氏存在某种联系的信息，

可以引发用户按照这一关键词组合进行搜索的兴趣。而这恰恰是任甲玉不愿意看到的。换

言之，通常的姓名搜索可能不会将任甲玉与陶氏一同出现的网页放在搜索的靠前页面，而

设置关键词组合 （包括自动设置）则会达到这一效果。

　　因此，本案所涉问题和冈萨雷斯案并不相同，冈萨雷斯案中的 “被遗忘权”问题是原

告能否要求移除针对特定网页所设的链接，本案则是要求不得在下拉框中生成搜索关键词，

要处理的对象实际上是搜索服务商的算法设置，构成被遗忘权的新问题。

　　先要明确的是，即便 “相关搜索”中的词条是根据用户搜索频率自动生成的，百度也

不是没有可能通过某种技术设置，对特定词条加以 （至少是事后的）屏蔽，实现特定词条

不出现在 “相关搜索”下拉框中的效果。问题是，百度是否应该去除涉案关键词组合？

　　如果任甲玉早已离开陶氏，甚至离开了先前行业，改为从事其他事业，那么，并非不
可以考虑对此类关键词组合加以移除。相反，如果其仍在前述行业工作，所从事工作的性

质与先前接近，那么，移除就是对公众知情利益的过分忽视。法院正是运用了利益衡量的

方法，一方面指出，原告就其先前的工作经历被人遗忘存在着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指出，

不应忽略了解原告先前经历对于公众的重要价值。公众了解原告先前的工作经历，并非只

有娱乐消遣用途，而是与其能否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密切相关。在此情况下，公

众知情权压倒了原告的被遗忘权。〔７３〕

　　至此可以看出，媒介旧事重提、互联网上的旧报道存档、姓名搜索链接的删除乃至搜
索关键词的设置，虽看来是不同的问题，实质上都属于公众的知情利益与个人人格保护之

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并不存在质的差别。

结　语

　　被遗忘权的提出代表了进一步扩张个人数据权利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在互联网尤其是

社交网络急剧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既往的删除权之上，增加数据主体撤回同意时的删

除权，有其价值，尤其是针对社交网络服务而强调网络用户移除已发布个人信息的权利，

体现了个人自治的法治精神。

　　不过，以同意权开始，以删除权 （“被遗忘权”）结束的一整套个人数据权利并非放之

四海而皆准，其最佳适用场合是民事交易交往语境。于当事人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场合，

未经一方的同意收集和处理对方的信息，妨碍了个人信息自决的实现。个人信息权的构建

起到了平衡当事人力量对比的功能。而在行使公权力的场合，这一整套个人数据权利就不

完全有效了。在侦查机关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提供特定个人信息已经不是同意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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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是应予履行的义务。换言之，民事交易交往场合与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语境下

的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并不遵循完全一致的规则。删除权可得行使与否，既要考察个人是否

存在值得优先保护的利益，也要结合保护的目的而定保护的程度。

　　当行为并非专门指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而是履行某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息服
务功能，例如新闻报道或搜索引擎服务，则不能当然适用关于个人信息的各项权利。在确

定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包括被遗忘权在内的这些权利时，必须考虑行为的语境，斟酌各种因

素，就信息传播的公共价值与个体人格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利益衡量。个人信息在特定场

合与公共事务的关联越强，本人就越失去对这些信息的控制权，反之则否。当下，在线声

誉管理日渐成为一个行业，从业者使用各种手段，专门为客户树立美誉或洗刷污点，这恰

恰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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